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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及其社会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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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读诚信：个人道德还是利益约束？ 
  对诚信的需要，人人有体会。但对当今诚信为何减少，一般指责者多，深入研究分析者少，

故而误解不少。比如，一种误解是错把效忠当成诚信。诚信与效忠的根本不同在于两点：第一，

效忠指向个人，而诚信指向规则和原则。效忠关注的是忠诚施予的对象，诚信关注的是公共利益，

即所有人的所需。因而完全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不忠，但却维护了诚信。第二，效忠指向纵向个

人间关系，而诚信指向横向公共关系——无论是交易合约（经济人或者组织之间），信息披露（媒

体和受众之间），司法事项（法律当事人之间），或者政治过程（候选人和投票者之间、有权者和

无权者之间），诚信都不是指私人之间的忠诚，而是公共社会中个人和组织之间交往中的诚实有

信。 
  另一个误解，是用个人道德堕落解释诚信危机，进而主张通过道德重建来恢复诚信。这个论

点不能说全错，但只会对少数人有用，原因是道德依赖个体内在的约束，但公共约束性弱；而诚

信属于公共道德，公共道德的维持显然无法依赖“柔软”的自我约束。 
  显然，提高诚信更切实的方法是建立利益的约束，利用人们普遍的趋利避害动机，让不守信

的行为最终破坏其自身利益。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提高不守信者的成本——破坏其未来利益获

得。事情显而易见：如果提供假资料者继续担当要职，提供假成绩者继续获得学位，提供假新闻

者继续把持媒体，签了合约者可以不履行又逃之夭夭，给出承诺者可以不兑现亦不受任何影响—

—不约束这些失信，就是伤害守信，如此怎么可能维护守信道德？是故，没有原则的制度比没有

原则的个人危害更大，因为这样的制度可能“激励”更多的人不再坚守原则。 
  因此在诚信问题上，把重心放在制度道德而非个人道德上更有效。用利益约束的制度体系建

设，支持诚信者的利益，打击失信者的利益，远比在道德上颂扬或者指责他们更有效。原因在于，

有道德的制度不仅可以打击失信者的利益，而且可以激励守信者的道德。在这个意义上，好的利

益约束机制比好的个人更可能承担起维持诚信的功能。 
  社会关系约束 
  人们不免会问，为何传统社会的诚信比今天好些？难道是制度比今天的更佳？ 
  我的回答是，传统社会中特殊的约束诚信的规则在发挥作用。比如村社或单位居住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密切来往，共同体内相互间的利益交织，形成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络，它非

常容易形成人际关系“抵押”约束和信用历史约束。 
  人际关系抵押不同于物品的抵押，但功能相似：长期生活的亲属乡亲和长期工作面对的伙伴

同事，都属于难以“退出”的关系，在这个圈子里，欺骗行为会伤害很多人的利益，直接导致他

们的关系受损，人们当然要采取行动防范——或者惩罚、或者施以压力纠正它。因而这种社会关

系网是一种监督机制，排斥品行不端的人。大家生活在一起，需要相互照应，每个人的长期利益

都需要依赖这些关系获得。如果被社会关系网排斥，或者个人的坏声誉到处流传，不良信用历史

会成为街头巷议的内容，这意味着破坏自己社会关系或社会支持系统和长远利益。如果欺骗者逃

掉，切断了这些关系，共同体中的社会网络也无法分解，和行骗者有关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代受

惩罚的目标，成为失信者的牺牲品。这就是“抵押”的效应，它不是物品抵押而是人员和关系抵

押。在这种约束下，人们失信等于伤害自己和与自己有关的人，自然不会轻易这么做。 
  可以例举山西票号的用人规则说明上述约束。山西票号高峰时期，分号遍布山西以外的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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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国外。但他们的用人十之八九出自山西本地，且有规定如下：在同一票号内，用乡不用亲，

外差不准带家属，个人收入存入总号，家信通过总号中转，经严格审查历史或有担保后录用，一

旦发现信用问题，体制全部分号排斥此人，永不录用和发生交易。这些规定显然意在失信防备，

采用的正是社会（亲属）关系抵押或信息流动控制和收入抵押的约束。 
  但是，社会网络的约束作用只能发生在高度互动、相对静止的环境下。这种约束在今天已经

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社会成员的流动性高，他们不再永久居住在一个相对稳定或封闭或熟悉的

共同体中。在开放和流动的环境下，信息控制更难进行，由于关系抵押品不在，对失信者实施惩

罚也变得不容易。所以传统体制的约束力下降。 
  组织约束 
  组织约束机制是指单位性组织——可以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行政机构，或者一个

NGO——把分散的个人组成一个整体，当个人在外活动时，他是作为组织成员而非个人行动的，
介绍信和名片成为他的“组织担保”，人们虽不必熟悉他，但可以根据其组织的信用推测他的可

信度，出现了问题可以找他的组织，通过组织对他实施惩罚，“间接”控制成员个人的失信。而

他的组织，为了长期的名誉和利益，有动机控制其成员，因为这些成员的活动在外是“代表”组

织的。一个重视信用的组织不会容忍他的成员毁坏组织声誉和利益取得个人好处，发现问题后，

惩罚的方法通常有降薪扣奖，降低职位，失去晋职机会，乃至开除资格——不再让他代表本组织

工作。 
  这种约束机制在现代社会广泛使用。比如出租车公司和司机的关系，销售人员和公司的关系，

保姆和家政公司的关系，驾校和行车教练的关系，旅行社和导游的关系，银行和柜台人员的关系，

政府机构和公务员的关系，等等。中国海尔公司在每一宗电器入户安装后的几天内，都会打来电

话询问安装情况，了解安装人员是否正确收费，正确开具发票，正确解释电器用法和注意事项。

这一机制约束，大大降低了海尔集团成员个人的失信概率。 
  这么做能够有效的前提，实际上要求组织有动机控制其成员的信用，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

组织并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比如路边及小区附近的停车管理人员，经常乱要停车费，欺骗

车主，而他们的公司放手让他们这样做，源于管理上的懒惰——包干制。在资源垄断缺少竞争的

情况下，信用更好的停车管理公司，无法经由信誉和服务优势取代他们，追求更高的信誉和服务

就变得没有用。今天中国的很多信用问题，正是因为组织约束的缺乏。这说明，组织约束的效用

不仅取决于组织本身的动机，还取决于组织所处的宏观环境——比如竞争、监管、投诉机制是否

存在。 
  信用记录约束 
  信用记录，就是建立个人或者组织的信用经历信息库，作为可用的根据。它的运行需要三点：

一个是记载真实，一个是权威性的公共管理和查阅系统，一个是对未来利益发挥作用。这其中任

何一个环节缺失，信用记录就无法发挥作用。信用记录在很多国家广泛采用，事实证明它适于管

理流动性大、变动程度高的社会。 
  信用记录发挥作用的途径，是提供不良信用信息查阅。比如在一些国家实行的“社会安全号

码”制度。每个人都有一个，在其号码下建立信用记录档案。当其有失信行为——比如银行欠款、

未交货款逃离、未交租费电费、透支使用电话欠费等事实出现后，受害者将信息证据提供出来，

失信者的号码下面就会记录上这一行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就学、求职、转工、租房、

受薪、银行立户或账目往来甚至租车时，只要在公共领域和他人打交道，都需要提供这一号码，

以备对方查验。所有谨慎的交易和录用，都是在查阅信用记录后决定的。这样，理性的人就会约

束自己，保持良好记录，否则影响未来的利益和发展，可被拒绝录取入学，雇佣任职，购买房产，

租车——没有任何事情可能成功。 
  事实证明，在公共的、陌生的、流动的社会管理方面，信用记录可以有效提升社会诚信水平，

它不仅可以用于事后惩罚，还可在事前用于防范和监督，因而防止欺骗，促进社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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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重视的是，社会关系约束、组织约束和信用记录约束这三种约束诚信的社会机制，都有

发挥作用的条件，其效果在变迁社会中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关系约束适用于流动性较低的社会，

离开了这个社会圈子的外部活动，其约束力就不存在，所以只适合在局部的小范围起作用。而组

织约束要求一个人必须受雇工作单位，对于大量无工作的个体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作用的范围有

限。信用记录适用性较广，可以覆盖流动、失业或一段时间内不在组织或公司消失和再生频现等

状态下的诚信约束。但信用记录对管理能力的要求很高——它需要权威尽职守则的机构管理，并

能有效制约个人信息外漏或者信息商业化的行为，它还需要社会各领域及部门的配合和联动过程

活跃，否则即使有了信用记录，也难以发挥证据提供和查阅作用。 
  而所有这一切建设是否可以进行，归结为一点，都需要政府和社会清醒地认识到，广泛的诚

信存在是利益约束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个人道德所为。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更安全的、精神上更放

松的、不用担心随时受骗的社会，更有效的办法不仅仅是道德呼吁，而是建立对失信者未来利益

的约束机制，让他的未来利益作为现在行为的“抵押品”，从而利用人类理性的利益衡量和评估，

来激励自我约束形成。只有让诚信行为有利于长远的自我利益，人们才会愿意自我约束。这一点

正是考验制度设计的智慧所在。 


